鶯歌工商 學生費用繳納明細資料申請書

為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務需要，請惠予提供
收費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始電子檔繳納明細資料
(校內公務信箱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，
並同意對該資料負保密責任。
附註：本人同意附註內容並遵守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
1、因應101年10月1日個人資料保護法正式公布實施，請申請人填寫核章後，擲交承辦人並領取或收取申請之資料。
2、取得之資料應運用於「使用目的」內，如運用於「使用目的」之外，至產生不當的影響，由申請人自行負責，與提供者無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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